附件二：

“价格诚信单位”评分项目标准计分表

申报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	项目
	要　求
	标 　　　　　　 准    
	分

值
	自评打分
	定得分

考察认
	评审得分

	价格管理网络


	价格管理工作层层有人管
	1、单位有分管价格工作的负责人，并明确职责范围
	5
	
	
	

	
	
	2、单位内部设有主管价格工作的机构，并明确职责范围
	5
	
	
	

	
	
	3、有专（兼）职价格、收费管理人员，并明确职责范围
	5
	
	
	

	价格管 理制度


	建立健全价格或收费管理制度
	应包括定调价（费）程序管理、实行明码标价或收费公示、内部价费监督检查等内容，并具有可操作性。
	15
	
	
	

	价格

行为


	价格、收费行为规范


	1、货真价实、实行明码标价（明码实价）或收费公示，标价率或公示率达100%；无价格欺诈行为；获取利润合法。
	30
	
	
	

	
	
	2、定价（费）行为合法。定价（费）依法进行，并有详细的经营成本等定价（费）合法依据资料记录；行政事业收费单位，具有《收费许可证》，并按规定到物价部门年审；不弄虚作假。
	20
	
	
	

	
	
	3、价格、收费管理制度落到实处。
	20
	
	
	

	分数合计
	
	100
	
	
	
	


注：1、自评打分栏由申报单位填写。 2、考察认定得分栏由县市区文明办、物价局填写。

